附件

陆河县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异化收费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构建我县完善的停车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城市道路出行品质，引导存量机动车合理使用，提高停车资源使用效率，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粤发改规〔2017〕5号）和《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全市城市停车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汕府办〔2021〕7号）等文件规定，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结合不同区域、位置、车型、时段停车服务差别，制定陆河县城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异化收费方案。
一、调整定价形式。将原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各类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调整为政府指导价管理。停车设施经营者可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根据停车供需状况自行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无须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二、制定政府指导价。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依法施划的道路人工或自动停车设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配套停车设施；社会公共公益性配套停车设施；旅游景点、车站、公交枢纽站等配套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管理，下浮不限。（具体标准详见附表1）
（一）县、镇人民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室内专业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参照旅游景点和汽车站配套停车设施标准执行。 
（二）机械化立体停车设施可在同类别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0%。
（三）因停车设施场地施划受限、停车需求严重紧缺、供需矛盾相当突出等原因，需突破政府指导价的，由经营者提出申请。除路内停车设施外的其他类别停车设施，按不高于路内停车设施重点区域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由县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后执行。
（四）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计费时限、免收（优惠）对象、车型计收方式等配套措施，具体如下：
1.对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２.未明确大车、超大型车等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按实际占用小车泊位数对应标准计费。
3.对装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机动车辆按应缴纳停放服务费的9折计收。
[bookmark: _GoBack]４.以“30 分钟”为计费单位计算停放时间的，不足一个计费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计算。
５.除上述停车设施以外的其他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停车设施经营者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
三、加强明码标价管理。各停车设施经营者应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设施入口及缴费点的显著位置设置标价牌，标明停放服务收费的定价主体、收费标准、计费方法、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调整收费的应提前15天向社会公示，并做好实施前的宣传解释工作。对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策、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以及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由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四、实行收费信息采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经营者应于实施或调整收费10个工作日前按附表2的要求，将相关收费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报县发展改革局价格股。（邮箱地址：lhxfgjgg@163.com）
五、此前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

附表：1.陆河县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
2.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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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陆河县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
一、依法施划的道路人工或自动停车设施
单位：元/辆（政府指导价）
	时段
	收费标准

	
	重点区域
	非重点区域

	8:00-20:00
	超过1小时后每30分钟
	2
	1

	
	24小时内最高限价
	15
	10

	20:00-次日8:00
	免费


注：1.停车不超过 60 分钟的免费，超过免费时限的按实际停放时间计费。
2.超过1小时的，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算，收费金额按上述标准累加计算。
3.重点区域是指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准在县城内医院、政务（办证）中心、资源交易中心、大型商场、批发市场以及重点经济商圈等车辆临时停放需求大且要求泊位使用周转快的场所周边的城市道路路段，非重点区域是指重点区域以外的其他道路路段。
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公共（公益）性配套停车设施
单位：元/辆（政府指导价）
	计费时段
	收费标准

	超1小时后每30分钟
	1

	24小时内最高限价
	10


注：1.停车不超过 60 分钟的免费，超过免费时限的按实际停放时间计费；其中，摩托车（电动车）24小时内最高限价2元。24 小时内同一车辆多次进出不高于最高限价。
2.公共（公益）性停车设施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含公办医疗机构）、公办学校、政府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单位配套停车设施。
三、旅游景点、车站、公交枢纽站等配套停车设施
单位：元/辆（政府指导价）
	车型及计费方式
	收费标准

	超1小时后每30分钟
	1

	24小时内最高限价
	10


注：1.停车不超过60分钟的免费，超过免费时限的按实际停放时间计费；其中，摩托车（电动车）24小时内最高限价5元。
2.节假日期间（零时起）24 小时最高限价可上浮 30%。

附表2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信息表
	经营者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具体地址
	
	
	

	
	负责人
	
	手机号
	

	
	经办人
	
	手机号
	

	项目情况及收费标准
	停车场设施名称及类别
	

	
	停车设施（路内泊位）具体地址（收费路段）
	

	
	计费方式及标准（元）
	免费时限
	最高限价
	收费路段

	
	
	
	
	
	

	
	
	
	
	
	

	
	预开征时间
	
	停车设施车位数（个）
	

	
	公共公益停车设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上级(权属)部门
	
	
	

	
	
	是否实行特定人群优惠（是/否）、若“是”请详细说明方案
	
	
	

	路内停车设施（选填）
	收费方式
	人工  自动

	
	路内是否增设
	是     否

	
	涉及医院路段

	备注
	



